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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戚羽翔

浙江工商大学　310018

摘　要：当前互联网发展给经济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也涌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如网络平台的垄断趋势，给消费者、竞

争者、市场环境、数据的利用等方面造成深刻影响。为了避免数据上的垄断获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跨行业垄断的情况，

相关部门需要完善适应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法规和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加大对网络平台垄断行为的打

击力度，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鼓励、支持、引导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网络平台的反垄断

不会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关键词：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大数据杀熟

Research on Anti Monopoly Regulation of Network Platforms
Qi Yux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10018
Abstract：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the economy， but there have also emerged 
worrying issues， such as the monopoly trend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sumers， competitors， 
market environment， data util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In order to avoid monopoly gains on data，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and 
cross industry monopoly，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improve the anti-monopoly laws and anti-monopol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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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n insurmountable problem.
Keywords： Anti monopoly regulation on online platforms， big data killing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网络平台经济逐渐

出现了众多新兴领域，带给了人民巨大便捷，对推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这互联网经济繁荣

的背后，一些垄断行为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平台经济领域经

营者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

集中等涉嫌垄断的行为。相关部门虽然出台相应政策，但相

关法规过于落后，与现今先进的互联网时代不相匹配，对网

络平台垄断行为的约束力不足，因此，出台相应政策、制定

新时代的网络平台反垄断法规、解决网络平台垄断问题迫在

眉睫。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网络平台经济发展的担忧主要有以

下几点：第一，公民个体是否会被垄断企业所支配。例如之

前美团“杀熟”事件的发生，增加了消费者对未来外卖平台

垄断趋势的担忧。若将来只有一个外卖 APP 供你选择，平台

是否会收取高额的费用。第二，中小型企业在网络平台之下

的生存问题。若不能够解决网络平台的垄断，那么这些中小

型企业将会被资本雄厚的企业逐步侵蚀，最终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之下毫无立足之地，这也违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初心。第三，若垄断行为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影响，是否会形成“财阀”，是否会

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否会对各产业之

间造成连锁反应。

在展开相应的反垄断探索之前，我们有必要掌握一定的

基础理论，发现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厘清平台经济与垄断

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诱发网络平台垄断行为发生的根

本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的主要特点就是起步晚于西

方发达国家，但是增长速度快，网络平台经济也就在这个经

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诞生。而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是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使之肆无忌惮地

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此时的网络

平台经济正面临着这种情况，垄断行为缺乏法律的约束，将

导致我国经济的崩溃。唯有加强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依靠

制度的力量，瓦解垄断行为。余文就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进

行了具体的分析与研究。

一、网络平台正在呈现垄断趋势

现代化的生活，离不开网络；而现代化的网络，就像是

一张庞大的网，人们站在线条纵横交错的点上，彼此之间相

互连结在一起。《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截至

2020 年底，中国新增移动通讯基站 90 万个，工业互联网产

教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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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达到 9164.8 亿元，此外数字经济更是达到了 39.2 万

亿的规模。［1］在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发展体的发展道路

上，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基础雄厚、市

场竞争力强的互联网企业，他们通过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网络

平台，将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商家、商家与商家联系起来。

但同时也像在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大资本家们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往往会凭借资本上的强大

优势打压以至吞并小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让社会的生产资料，

劳动力以及劳动产品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更好地抢占和

扩大市场，攫取更大的利益，实现行业的垄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不少网络平台也存在

着垄断的情况，论其垄断的形态，大致可以概括为数据上的

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行业垄断等等，［2］下面就这些

网络平台的垄断形态分别进行介绍、分析与探讨。

数据，作为互联网的一个必要且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

自始至今都是网络平台企业的核心资产，也是“各大兵家必

争之地”。拥有更多的数据，网络平台就可以更好地“投其所

好”，或者说是“对症下药”，这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市场

和市场竞争力。当下，网络平台拥有着规模十分庞大的数据

库，而站在这些平台顶端的一些超级网络平台更是坐拥了其

中绝大部分的数据，以致于在有关数据收集储存、分析计算、

流转分享、复用创新等过程中出现数据垄断的情况。［3］如何

将数据化为利润，各个网络平台上演了各自的“拿手好戏”。

数据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使用记录，

许多网络平台会要求用户进行相应的授权，而这些授权的信

息，往往会被网络平台进行追踪和分析，从而描绘出一整个

用户的形象与个性，发掘出用户潜在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对

市场进行布控，而网络平台通过总结之后得到的这些数据后

又有什么用处呢？数据本身当然不可能直接给网络平台带来

效益，但是别忘了网络平台充当的是桥梁的角色，平台可以

将这些信息数据提供给另一端的商家或者利用这些数据来增

加商家的收益。网络平台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一些投资者和商

家，而收取的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用户的浏览和点击量或

者是购买量，所以当网络平台获得用户的个性资料之后，他

们会“投其所好”，像用户推一些他们所认为用户感兴趣的产

品或者服务，这样自然会使得用户“自觉”地打开相应的链

接和网址。举个例子，当你手机上的淘宝授权得到你的支付

宝、京东等其他 APP 使用数据时，它可以推测出你的经济水

平，以及平时喜欢买哪一个价位或者牌子的产品等其他信息，

之后当你使用淘宝进行购物时，处于页面顶端的往往是那一

个价位或者牌子的产品，这也就恰好符合了你的口味，增加

了你下单的几率。这样的结果，看似是你买到了心怡的物美

价廉的产品，商家增加了销量，获得了利润，平台从中收取

了一定的渠道费，营造了三方共赢的一个良好局面。

但实际上，平台才是最大的赢家。良好的使用体验会让

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消费者，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商家参

与其中，这无疑会扩大了网络平台的规模，产生规模效应，

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收益，通俗地说就是生产一辆汽车

的成本要比生产一百辆汽车的单个成本要高得多，也可以根

据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

因此，平台获得的利益是长久的、不断扩大的。

网络平台也会利用数据优势来排斥市场竞争，新进企业

会因为掌握的数据不足而缺乏竞争力，无法与老牌的平台相

抗衡，最后难免破产，或者被超级网络平台吞并收购，使得

某一个行业或领域出现一家或者少有几家独大的情况。当一

个超级网络平台足够强大时，数据垄断也就另有体现了。由

于掌握着绝大部分的数据信息，他人便很难判断数据的真伪

性，平台会利用虚假的数据来扩大利益。比如，当人们用百

度进行搜索时，最先出现的也许是一些广告；某些网络购物

平台也会篡改数据，增加某件商品的销售量。

数据垄断，不利于社会创新源泉的不断涌现，不利于用

户隐私的保护，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同时，网络平台的垄断形态也存在着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不正常

的定价行为、差别对待、强制交易或者不交易、逼迫竞争对

手放弃竞争、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排他性交易等

等，这些问题在网络平台的垄断形态当中也都是存在的。

第一，不正常的定价行为。这是一种价格的滥用、掠夺

性定价的恶性行为。网络平台无正当理由以低于其成本的价

格持续地出售产品，咎其目的，是为了将竞争者赶出市场，

巩固它地市场地位。以超低的价格出售相当的产品，必然会

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部分的消费者或者收购商，同时，这会导

致其他的销售商的销量大大降低，但是它们又不敢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销售，最终会使得他们退出市场，这样，一些超级

网络平台就达到了它了目的，在垄断了绝大部分市场之后，

它就会提高商品的价格，即使比原价高出好几倍，短时间内

消费者也没有替换的对象，只能受其支配。

现实中，也存在着变相的价格的滥用。例如，美团和饿

了么两家网络外卖平台公司，可以说各自占据了外卖界的半

壁江山，其背后的支柱分别是腾讯和阿里两家互联网大企业。

为什么其他的外卖平台难以挤进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呢？事

实是，美团和饿了么会给新用户低于商品成本价试吃几顿，

在日后的消费中也会分发各式各样的优惠券，使得商品的价

格甚至比实体店还要低。新进的外卖平台迫于自身的规模小、

资金少等缺陷，从而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此外，如今有一个词叫做“大数据杀熟”，在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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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一样产品对不同的顾客的价格也许是不同的，老顾客

付出的成本可能比新顾客还要高，这也就是最为常见的价格

歧视表现形式，网络平台利用平台用户的数据进行分析，判

断用户的消费行为与个性、经济水平，然后对同一样商品或

者服务采用不同的价格，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抑或是让超

级平台下的一些企业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妨碍他们之间

的正当竞争，从而达到限制竞争，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4］

第二，排他性交易。所谓的排他性交易，顾名思义就是

排除其他人进行交易，交易人无条件地选择被选定的产品。

最典型的，就是“二选一”。［5］现实中很多网络平台或多或

少地存在“二选一”的情况，比如现在经常使用的淘宝，只

能使用支付宝或者银行卡支付，而不支持微信支付，显然这

是阿里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的一场小博弈；饿了么外卖使

用支付宝付款可以享受打折优惠；而阿里公司，也存在着默

认要求商家在淘宝和拼多多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的情况。这

些网络企业巨头这样做，终究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提高自

身的市场地位，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但也严重损害了用户

的正当合法权益，阻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创新水平的

提高。

第三，跨行业垄断。这是一些具有强大资本和广阔市场

的网络平台的独特垄断形态。当在应用商店里搜索京东二字

时，跳出来的不止有京东商城，还有一些京东旗下的一系列

的各类 APP，这也说明京东将它的触角伸向了更多的不同领

域。因为拥有更雄厚的资本以及更多的用户，一些超级网络

平台有野心，也有能力进行跨行业垄断，即便实现不了垄断，

也至少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此前为大众所熟知的往往只有

微信的滴滴出行，而现在的支付宝、高德地图也已经在网络

打车行业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跨行业垄断，俨然已经是网

络平台的一种垄断形态。垄断，意味着操纵市场和贸易，网

络平台的各种垄断形态，无疑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的负

面影响。

二、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的正当理由

如笔者上文所言，我国一些行业垄断问题突出，并存在

着数据上的垄断获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行业垄断等较

明显的互联网垄断形式，并且明显危害到了市场公平和消费

者的权益，损害了市场的行业平衡。而对于现在的市场发展

来说，一个稳定公平的市场氛围是极具价值意义的，而有效

权威的反垄断规制便是必要的市场制约方式。下文笔者将对

于数据市场上存在的几个较明显的垄断形式，提出网络平台

反垄断规制的正当理由。

（一）“杀熟”现象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随着数据被资本垄断垄断，互联网市场上通常可能出现

“大数据杀熟”现象，即笔者上文所提到的网络平台分析用户

的消费行为，并以同一服务对新老客户提供不同价格，来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为了有效防止这类现象层出不穷，破

坏市场竞争氛围，我国出台了相关的反“大数据杀熟”的规

制措施。其中除了《反垄断法》作为反垄断的法律主要依据

以外，我国现有的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也对规制“大数据杀

熟”行为有所涉及。例如，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18 条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

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

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6］再者，在一些容易发生“大数据杀熟”的领域也

需要必要的反垄断规制措施，如在线旅游的领域便有相关的

体现，根据《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

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旅游

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旅游

者合法权益。［7］ 2021 年 7 月 7 日，绍兴市柯桥区法院审理了

胡女士诉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该案是绍兴

首例消费者在质疑遭遇“大数据杀熟”后成功维权的案例。

该案原告胡女士此前多次通过携程 APP 预定机票、酒店，在

携程平台上消费了 10 余万元，成为该平台的钻石贵宾客户。

去年，胡女士像往常一样通过携程 APP 订购了舟山某高端酒

店的一间豪华湖景大床房，支付价款 2889 元。但胡女士在退

房时，发现酒店的挂牌房价加上税金总价仅 1377.63 元。不

仅没有享受到星级客户应当享受的优惠，反而多支付了一倍

的房价。胡女士随后与携程反应情况。携程以供应商为由，

仅退还了部分差价。于是，胡女士向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管

局投诉。柯桥区市场监管局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指派公

益律师免费为胡女士代理了这起民事诉讼。胡女士及其代理

律师以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采集其个人非必要信息，进行

大数据“杀熟”为由诉至柯桥区法院，要求“退一赔三”并

要求携程旅行 APP 为其增加不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政

策》时仍可继续使用的选项，以避免被告采集其个人信息，

相应避免被告掌握原告数据对原告杀熟。绍兴市柯桥区法院

经审理后当庭宣判：判处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订

房差价并按房费差价部分的三倍支付赔偿金，且在其运营的

携程旅行 APP 中为原告增加不同意其现有《服务协议》和

《隐私政策》仍可继续使用 APP 的选项，或者为原告修订携

程旅行 APP 的《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去除对用户非

必要信息采集和使用的相关内容。自从我国反垄断力度加大，

对于类似胡女士的遭遇的“大数据杀熟”处罚力度也逐步加

大，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对此类依托大数据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的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更好地规范经营者行为，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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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显然，这些规范对于规

制“大数据杀熟”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对于“大

数据杀熟”的有效规制最终还是要依据必要的反垄断规制，

更具针对性的相对细化的反垄断规制有利于我国今后对这类

行为进行高效的、准确的、有所依据的反垄断执法。

（二）过度的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规制》一书中指出：市

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学研究的核心和难点，市场竞争导致

产业集中，产业集中形成支配地位，滥用支配地位又反过来

限制市场竞争。而市场竞争被限制后，便更加拉大了企业之

间的差距，使得市场秩序陷入了行业巨头垄断后获利，而后

进一步巩固垄断的“死循环”之中。虽然市场支配地位作为

企业实力高低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不该成为企业形成自身

市场地位垄断的手段，若过度放任市场自由发展，一些企业

便有可能利用其与其他企业的市场地位差距，在市场资源竞

争中获得利益，使得市场竞争失衡，进而由于可能发生的对

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逼迫市场走向不平等的发展方向。我

国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做出了规制，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

即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

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

力的市场地位。［8］反垄断法中的明确规定使得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这一现象得到了很好的纠正，使得原本没有反垄断规定

的领域方面出现的漏洞得到了修补，使得企业打消了通过收

购合并从而“霸占”市场份额的想法，使得市场秩序向着公

平稳定的方向不断完善。不断完善的反垄断规制使得市场秩

序由不完整的状态成功转变，为正常市场竞争提供基础依据。

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中，“二选一”是逃不开的话题。

“二选一”主要指大电商平台强迫经营者在两个提供类似服务

的平台中做选择进行独家合作。而双方在合作合同履行后期，

还极容易出现不平等交易现象，如平台单方面加收服务费用

等，经营者在仅有一家电商平台

进行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妥协，如若经营者不妥

协，大电商平台也很可能采取不合理的搜索降权、下架商品、

限制经营、屏蔽店铺的方式损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影响市

场上平等局面。［9］不仅如此，在提供日常服务的平台中强迫

消费者只依赖某个软件，极大破坏了消费者消费的自主性、

独立性，随着平台收集到的消费者信息和流量越来越多，其

进行违法交易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极易出现违法行为。

（三）存在数据的垄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数据作为强化垄断工具的思路已

越来越明晰。一般说来，一个企业拥有用户的数据越多，那

么对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品位、消费预期的画像就越准

确。当一家企业拥有海量数据且排斥其他企业适用时，垄断

就产生了。但是数据垄断有其特殊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

性，即数据可以被多个人使用。因此数据垄断在数据寡头与

小企业之间的区别表现为数据寡头掌握某项数据分析模型，

而垄断了一定量的其他小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代价才能

获得的某项数据。

数据垄断在消费者看来无非是数据寡头愈加精准地获取

消费信息，从而导致其愈加精准地投送广告，鼓励、引导个

人进行购买，消费者只是让渡了自己的消费心理、消费能力、

消费预期等等作为企业模型分析的数据源，但是购买的主动

权仍旧把握在消费者手中，其仍然有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的

权利，也就是说消费者其实是在与自己的消费心理搏斗，因

此某些消费者会认为数据垄断并没有给自己造成实质性的

损失，除非消费者选择了购入不需要的产品。但事实果真如

此吗？

当精准定价被平台利用到极致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平

台针对每个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个性化定价，这就是新闻媒体

常说的“大数据杀熟”。据媒体报道，在我国的网购平台、在

线旅游、网约车等平台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大数据杀熟”

的情况，这些情况正是平台利用其数据垄断地位优势，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表现。［10］大数据杀熟的背后暴露出的是企业温

水煮青蛙似的，慢慢引导并提高用户消费水平的意图。当售

价远远高于成本时，高额利润就产生了。当一个行业被几个

数据寡头分羹时，用户的消费选择逐渐减少，那么用户会被

迫接受企业制定的高价，因此，长远看来，消费者仍然会受

到实质上的损失。

数据垄断不仅在物质消费能力上进行虚假拔高，更会对

用户的消费心理和隐私造成侵害，致使用户丧失信息选择的

自由。资本权力正逐渐凭借技术手段实现对个人的控制与监

视，数字时代版的“圆形监狱”与“信息茧房”正在形成。
［11］个人数据从根本上来说，蕴含着强烈的人身属性，具体而

言，个人数据带有被收集者的个人属性，易被滥用并危害被

收集者的人格与财产利益。［12］数据垄断不是说只操控只分析

消费者的某一数据，而是全方位地入侵，把看似无关实则可

以通过数据模型分析的数据信息进行关联。从这一角度出发，

消费者成为了一串代码，性格、品味、消费倾向、消费心理、

社交网络等主观因素被数据化可视化，相当于作为人的尊严、

人格在机器分析上被抹去，人的消费心理、生活态度被垄断，

被冰冷的机器分析观察。

数据寡头拥有的具有独特性的信息资源可能成为一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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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资本，不仅使其话语权大大提升，甚至拥有了对行业的

重塑能力。此时他们便可顺势开拓，制定业内规则，提出适

应自身发展的呼吁。当某些企业不遵守规则时，数据寡头们

便可利用数据压迫等方式打压不知名企业。超级平台凭借自

身优势，尤其是形成社交生态系统的超级平台，优待自身掌

握或控股的企业，致使其形成了一个个“数字封建帝国”，

平台之间的争斗沦为“国与国的斗争”，而巨头的存在导致

中小企业被迫站队，这实质上构成“数字封建主义”———

中小企业无法独立自主发展，不依托于大型平台、不选择

一方站队就难逃灭亡的悲惨结局。［13］这便营造出一家独大

的恐慌局面，人为引起了市场失灵，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影

响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制度、交易制度，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没有了其他企业的制约，其对创新能力的追求便日

益削弱，同样危害我国的经济实力。对于消费者来说，影响

到的只是购买选择，但是从整个行业来讲，数据垄断现象

没能充分调动起行业内部的力量和生机，相当于一家或几家

企业控制了一整个行业，数据寡头们逐渐开始了跨行业垄断

之旅。

（四）垄断的跨行业性

所谓跨行业垄断，表现在互联网寡头通过投资等方式实

现对互联网各领域的垄断。例如微信作为一个功能主要是即

时通信的软件，其移动支付行业的比重却不可小觑，甚至其

微信小程序可以实现对手机所有软件功能的全覆盖。［14］以亚

马逊平台为例，其善于攫取独立零售商商品数据进行分析从

而制造类似产品但以半价售出的行为，使得亚马逊平台同时

扮演着服务平台提供者与零售商品供应者两种角色，能够对

上游市场内形成的数据进行排他性的攫取与利用。［15］因此相

对于其他风险投资机构，互联网寡头对新兴互联网企业的投

资除了获取财务投资收益外，还可进一步集聚和垄断用户资

源，获取创业企业的创新资源，实现外部创新内部化，从独

立零售商数据中获利并将其排挤出市场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收购潜在竞争对手，防止新兴互联网企业成长后影响其垄断

地位等等。［16］同样跨行业垄断意味着垄断的维度与切面增

加，垄断的破坏性增强。其收集的信息数据将不再局限于某

一领域的各个方面，而是不同领域的各个层面，从二维平面

分析发展为三维立体分析，进行资源整合致使垄断再次全方

位入侵其余行业，扰乱市场秩序，且跨行业垄断一般属于是

寡头在自身行业中已处于独孤求败、一家独大的局面，本身

实力很强，并且“家底殷实”才会冒险进行跨行经营。在实

力碾压下，为求生存的小企业因害怕压倒性的实力而选择作

为寡头的附庸，需要配合寡头企业的发展方向而进行改变，

严重者甚至会沦为寡头企业的用户流量导入平台，丧失了原

有的能力，放弃专攻的业务。［17］总之，寡头布局的网接触到

了更多的空间，接收到了更多的信息，吞噬的企业、破坏的

行业必然也会愈来愈多，其恶性竞争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初衷。

在笔者看来，互联网跨行业垄断是一种过度的跨行业竞

争，一些在某些领域具有实力的企业，围绕其产品，向着与

其产品有关的其他领域进军，发展其他领域的利益，如网购

领域的产品，便于生产、配送、网上直播售卖等多个领域相

挂钩，一些有实力的公司便有可能控制一个产品的生产销售

配送等全环节的行业，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的企业失去了企

业竞争力，构成跨行业垄断。这种过度的跨行业竞争使得一

些企业独家做大，而一些小企业则会被抢走原本属于自己的

市场资源。以美团的“二选一”垄断行为为例，首先，由于

美团规定商家只能在自己平台经营，如果你是一名饿了么平

台的用户，你很大可能就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另外，美团商

家之间，美团对签订独家合作商家在佣金、补贴上有区别对

待，这也导致了销量好的店铺商品质量不一定是真的好，作

为消费者自然失去了更好价格和服务的机会，同时影响消费

者福利的提高。价格垄断行为使消费者面临损失。消费者这

部分损失因垄断者限制产量、抬高价格而作为一种垄断利润

转移给了垄断者，或者说被垄断者剥削走了。二是消费者在

购买数量方面的损失。消费者不能以同一价格购买到足够数

量的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有企业垄断了市场，那么

消费者将会丧失选择权。这是因为在企业垄断市场后，市场

上只剩下该企业所提供的商品，而消费者在找不到其他替代

品时，有需要时只能选择该企业的商品。这对消费者来说并

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企业垄断市场后，商品定价、成本、

质量都由垄断企业说了算，消费者只能选择默默接受。当一

家企业掌握了多个相关联的行业的垄断权时，最后只会导致

消费者的利益收到损害。

从反垄断规制对于数据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行

业垄断等的有效制约来看，反垄断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公

正有序市场秩序的进一步建成，减少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情

况的出现。反垄断规制就像是工具，在市场发展中，对于不

遵循市场规律、有害于市场公平发展的行为适时做出调整。

三、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的多重路径

目前，我国网络平台反垄断情况不容乐观，并且这种垄

断的危害是巨大的，无疑是给国家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幸福生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采取积极的反垄断措

施，提高网络空间治理效能刻不容缓！数据上的垄断获益、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行业垄断等垄断行为急需纠正。为此，

笔者将提出几点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的具体路径供读者参考。



159

科研管理
2024年6卷3期

网络平台的垄断情况在发展走在我们前头的欧、美、日

等国早已经出现，他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政策来打击

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政府能否有效规范

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并且保证互联网经济的稳定发展的担忧，

相关部门可以尝试从他国实践中吸取一些经验并进行反思。

首先，以欧盟为例，欧盟现行机制主要从规范网络垄断

协议、禁止滥用在线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平台经营者集中三

方面入手进行监管。有业内人士认为，欧盟以超级平台为重

点的反垄断执法和数字监管对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

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是厘清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

管路径；二是强化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执法；三是创新市场界

定和市场力量认定的方法；四是构建事前监管和反垄断法协

调的规则体系。

其次，相关部门可探究日本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实践并

借鉴日本政府反垄断的方式。日本整顿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环

境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立特定数字平台服务提供商规则；

二是加强对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三是引入承诺机制；

四是加大对数据要素的考量。日本整顿平台经济领域竞争环

境对我国治理平台经济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在竞争主体方面，

提高对规模以上平台企业的竞争合规要求。其次，在竞争行

为方面，加大对平台经济领域滥用优势地位等反竞争行为的

规制力度。最后，在竞争要素方面，注重和强化对数据要素

的考量。［18］ 

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后，相关部门也有必要立足于中国的

国情，从中国互联网和网络平台的垄断情况入手，结合中国

社会的大环境，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切实有效的网络平台反

垄断规制的具体路径，从“中国实践”走向“中国经验”。对

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我国应当完善适应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法规

我国是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法律是各公民、企业

行为的根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 2008 年施

行以来在反网络平台垄断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难以适

应我国网络平台快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认识到现行反垄

断法律制度和框架在互联网领域存在适用困难，易导致监管

机构出现误判。现行反垄断法主要源于工业经济时代，互联

网市场具有多边结构、零价市场、商品服务多样化和个性化

等新特性，这对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

式带来了新挑战，社会对一部能够适应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

的反垄断法有着极高的期待。

（二）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反垄断法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组织、个人

等主体针对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危害或存在潜在危害社

会经济公共利益可能的垄断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

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进行审理的制度。与普通诉讼不同的是，

反垄断公益诉讼可以由国家对垄断行为提起诉讼，以此来保

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对比国外，中国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起步较晚，且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且在具体实行的过

程中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例如提起公益诉讼数量较少、具体

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在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

提起、诉讼、执行等各个阶段分别进行完善，从而形成一个

完整的体系。

（三）加强对数据的管理

现如今中国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俗话说“拥有数据就是

有拥有价值。”有许多互联网公司存在着过度获取用户信息的

行为，其用户隐私条款往往存在于不显眼的位置且内容复杂、

学术性强，广大用户难以读懂。网络平台储存大量用户的私

人信息并且进行数据分析，推测用户的性别、年龄、职业、

收入、爱好，向用户推荐符合用户内心需求的内容、商品。

互联网公司通过这种方式真真切切地将数据化为利润，谁拥

有最多的用户数据，谁就能在这个领域占有霸主地位，这不

仅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侵犯了公

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利。

（四）加大对网络平台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

2021 年 4 月 10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

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 2019 年

中国境内销售额 4557.12 亿元 4% 的罚款，共计 182.28 亿元，

是中国《反垄断法》案件中金额最高的罚单。2021 年 10 月

8 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

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 12.89 亿元，并处以其

2020 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147.48 亿元 3% 的罚款，计 34.42 亿

元。这些天价罚单让资本雄厚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感受到了

“肉疼”，彰显了中国政府打击互联网垄断的决心，令一些中

小型公司也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五）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当消费者发现有网络平台施以“二选一”、 数据上的垄断

获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行业垄断等垄断行为时，消费

者应当敢于向人民法院提起对于实施垄断行为的网络平台的

反垄断诉讼。而面对平台在技术和信息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消费者遭遇“杀熟”时举证不易、维权困难的问题，可以通

过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创新，由电商平台自证“清白”。尽管

诉讼手段面临着诉讼周期长、诉讼成本较高的问题，但能够

对电商平台企业形成威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电商平台

对消费者数据和算法的滥用。［19］总之，政府应普及消费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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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方面的知识并且鼓励消费者在自身合法利益因网络平

台的垄断行为而遭侵害之时有勇气运用最有效的法律武器维

护正当权益。

（六）鼓励、支持、引导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面对大型网络平台的垄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型互联

网企业在经营之路上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但创新是突破垄断

最好的方法，当美国的柯达公司垄断着世界的相机胶卷产业

时，日本的许多相机公司开创了新局面，发明了数码相机，

一举彻底打破了美国柯达公司对胶卷的垄断。政府也应对一

些有着光明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

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若只凭借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

各项资源必将向有着财力最雄厚的寡头网络平台倾斜，进入

一个互联网巨头垄断整个行业的死循环局面。

网络平台反垄断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互联网公司、防止其

坐大，而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保护

和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此，国家、社会、各互联网企

业、公民应当有反对网络平台垄断的坚定共识。

四、结语

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并

且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的建设，加强反垄断

的监管，从而提高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激发互联网市场

的活力。在分析完网络平台垄断的现状以及规制的必要性后，

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到垄断退出网络平台，政府部门的相关

政策以及监督部门的查处力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消费

者的反垄断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着垄断行为，二者相辅

相成。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网

络平台反垄断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打击垄断行为力度的

不断加强，网络平台经济必将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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